
113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

類 科：財稅行政
科 目：民法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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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 分）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一、甲與乙於民國 109 年 2 月結婚，卻於結婚後的次月，即因細故大吵，甲

憤而將菸灰缸砸向乙，乙頭破血流，隨即前往醫院救治。乙為求婚姻和

睦，出院後絕口不提此事，怎料二人仍爭吵不斷，遂於民國 111 年 2 月

協議離婚。乙心有不甘，於民國 112 年 10 月要求甲就菸灰缸砸傷自己一

事賠償損害，但遭甲以時日已久為由斷然拒絕。請問：甲或乙何人之主

張有理由？（25 分）

二、甲經商有成，允諾要將其名下 A 屋贈與其女友乙，並請公證人將 A 屋贈

與契約作成公證書。怎料，半年後，甲因周轉不靈，公司倒閉並負債累

累。請問：甲得否拒絕履行對乙之贈與契約？（25 分）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代號：5416
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。
共25題，每題2分，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，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
1 關於已登記土地被他人侵占之返還請求權消滅時效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時效期間為 2 年 時效期間為 5 年 時效期間為 15 年

2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消滅時效所適用之客體，包括請求權與支配權

撤銷權、解除權、終止權等為形成權，法律關於該等權利所規定之存續期間，即係除斥期間

時效中斷所稱請求，係指訴訟外之請求

消滅時效之不完成，非源自權利人行使權利或義務人承認權利

3 下列法律行為，何者屬於不要式行為?

結婚行為 設立財團之捐助行為

設立社團章程 代理權之授與

4 未成年高職生甲於父母親不知情下，應徵乙公司之工作。為符合錄取條件，甲將戶籍謄本之偽造

抄本，出示於乙公司，使乙公司信其為成年人。嗣後雙方訂立僱傭契約。此僱傭契約之效力為何？

不成立 效力未定 有效 無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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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甲社團法人，有董事 A 及其四名子女（B、C、D、E）共五人，B 從小乖巧，聰穎過人，深得 A

之信賴。甲社團法人乃於章程規定，僅 A 與 B 對外有代表權，其餘董事均無代表權，但於法人登

記時，卻未將上情為登記。C 見 A 偏頗，擔心獨厚 B，乃提議並經社團總會決議，若甲社團法人

出售不動產時，必須經全體董事同意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若 C 以甲之名義，向乙公司購買機器，因乙早就知悉章程規定，故 C 與乙所訂立之機器買賣契

約，對甲不生效力

甲社團法人章程規定，僅 A 與 B 有代表權，但漏未登記，即不生法律效力，五名董事對外仍有

代表權

若 A 及 C 將甲之土地出售於丙，丙並不知社團總會決議，故丙得主張其為善意第三人，對甲有

對抗效力

為保護交易第三人，章程規定及社團總會決議，均屬應登記事項，若未經登記，不得對抗善意

第三人

6 甲被乙欺騙，與乙約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0 萬元買受乙僅值 2 萬元之 A 物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該Ａ物之買賣契約無效 甲之意思表示有效，但得撤銷

甲得訴請法院撤銷該Ａ物之買賣契約 甲之意思表示，不生效力

7 下列關於侵權行為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甲、乙、丙三人各自臨時起意，在山上朝登山客丁所在之位置丟擲石頭，而其中一塊石頭恰擊

中丁，致丁受傷。若不知何人丟擲之石頭擊中丁，則由甲、乙、丙三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

無行為能力人甲不慎打破乙所有之 A 骨董，而其行為時無識別能力。若甲之法定代理人丙違反

其監督義務並具有過失，則由丙單獨對乙負損害賠償責任

定作人甲委請承攬人乙為其設計並興建 B 平房，且全面聽從乙之意見及指示。若乙因一時施工

不慎，致鄰宅之牆壁龜裂，則甲不負損害賠償責任

甲現為職業駕駛，某日駕駛其妻乙所有之 C 車欲接送子女。若甲於途中不慎撞傷路人丙，則甲、

乙兩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

8 下列關於抵銷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禁止扣押之債，其債權人不得主張抵銷

因故意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，其債權人得主張抵銷

抵銷，於一方當事人向他方以意思表示為之時發生效力

抵銷之意思表示得附條件，但不得附期限

9 甲與乙訂立承攬契約，約定乙於 15 日內，改裝甲之廚房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乙得將一部分工程轉由第三人丙協助完成

若約定由乙提供改裝材料，推定價額外應另支付材料價金

依民法規定，甲應先支付全額報酬，始得請求乙完成全部工作

甲得隨時與乙終止契約，且無須任何賠償

10 下列關於和解契約效力之敘述，何者正確?

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後，若當事人兩造皆不願維持，得合意解除該契約

和解契約若以無因性債務拘束替代原有法律關係，乃具有認定效力

和解契約乃互相讓步，一方須拋棄權利，乃屬於有償單務契約

和解契約乃創設形成一新法律關係，故具有物權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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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下列關於使用借貸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使用借貸須為有償貸與使用

借用人就借用物支出有益費用，因而增加該物之價值時，如貸與人知其情事而已為反對之表示

時，無償還義務

數人共借一物時，如因其中一人之過失而毀損該借用物，各借用人對於貸與人應連帶負責

借用人未經貸與人同意，即允許第三人使用借用物時，貸與人得終止契約

12 下列何者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?

甲、乙超速互撞，卻波及路旁行人丙，造成丙受重傷

甲因經營不善，無法給付貨款於丙，遂將其商號經營，由乙概括承受

甲委由乙代為處理二手車銷售事宜，然乙遲未將該二手車交付於丙

甲、乙以每月 2 萬元共同向丙承租公寓，並明示對丙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時，甲、乙卻遲未給

付租金

13 下列情形，何者在支付金錢後得請求受領者返還？

甲參加乙婚禮時所包之禮金

乙花錢請丙代考轉學考，丙沒考上

丙對丁有債務新臺幣 10 萬元，在履行期前提早清償

丁不知對戊無給付義務，卻以清償債務之意而對戊為給付

14 甲向乙購買中古車一部，約定一星期後交付。交付當天乙駕駛該車前往指定地點途中，不料遭闖

紅燈之丙直接撞上致該車全毀。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甲應給付買賣價金於乙 乙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

乙應對甲負全部之賠償責任 乙僅對甲負部分之賠償責任

15 甲對乙有新臺幣 100 萬元債權，經起訴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，聲請執行法院拍賣乙所有之 A 地，

由丙拍定。關於丙何時取得 A 地所有權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執行法院將所有權權利移轉證書發給丙時 執行法院將 A 地之占有點交於丙時

乙將 A 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丙時 乙將 A 地之所有權狀交付於丙時

16 物權可分為擔保物權與用益物權。下列何者非屬用益物權？

不動產役權 區分地上權 農育權 質權

17 甲將名貴項鍊出賣於乙，約定三日後交付。交付前，甲先將項鍊借於好友丙佩戴數日，甲商得乙、

丙同意，由乙受讓甲對丙之返還請求權，以代交付。丙卻於使用時，不慎遺失而被丁拾得。下列

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甲交付項鍊於丙使用時，甲仍為項鍊之直接占有人，丙為間接占有人

丁因拾獲遺失項鍊而原始取得項鍊所有權

乙同意甲之指示交付方式後，乙取得項鍊所有權

甲得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，對拾得人丁請求返還項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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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下列關於天然孳息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甲在其自家後院種植芒果樹，芒果熟成後掉落在後院內，屬甲所有

甲將其土地租給乙種植芒果樹，芒果熟成後掉落在該土地上，歸乙所有

甲在其自家後院種植芒果樹，芒果熟成後掉落在鄰居乙之後院內，歸乙所有

甲在其自家後院種植芒果樹，芒果熟成後掉落在公有馬路上，屬國家所有

19 甲登記為 A 屋之所有人，乙以所有之意思占有 A 屋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?

視為甲為 A 屋之所有人 視為乙為 A 屋之所有人

推定甲為 A 屋之所有人 推定乙為 A 屋之所有人

20 甲男乙女為夫妻，甲、乙有一女丙。甲之父為丁、丁之弟為戊。丙與戊之親屬關係為何？

三親等直系姻親 三親等旁系血親 四親等旁系血親 四親等旁系姻親

21 下列何者，應列入夫妻之剩餘財產？

遺贈所得 因遺失物拾得所取得之財產

彩券中獎所得 因無主物先占而取得之財產

22 關於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下列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應優先由父母依協議決定

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父母一方，仍有與子女之會面交往權

父母均不適合行使權利時，應另選定監護人，並由其負擔扶養費用

離婚不影響父母之扶養義務

23 甲有二子乙與丙，乙、丁為夫妻但膝下無子，丙有一子戊。某日，甲、乙遇難雙亡，但乙先於甲

五分鐘死亡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丁對於甲之遺產得主張代位繼承

丙若於甲生前已為預先拋棄繼承，戊即得對甲之遺產主張代位繼承

戊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但不得對乙之遺產主張代位繼承

丙將甲之遺囑變造，將原為 A 宗教儀式改為 B 宗教儀式，戊得對甲之遺產主張代位繼承

24 甲有三名子女乙、丙、丁。乙與戊結婚後，甲認為乙是長男，甲應該要住到乙新買的房子。乙於

是提議甲之遺產必須由乙全部繼承，甲才可以住過來。甲找來丙與丁，分別讓丙、丁寫下對甲之

遺產拋棄繼承之書面。甲死亡後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
甲既已與乙約定，故丙、丁拋棄繼承有效

丙、丁於甲生前所為之拋棄繼承，並無效力

丙、丁未以該書面為拋棄繼承之登記前，拋棄尚不生效力

丙、丁之拋棄繼承，自甲死亡時起發生效力

25 下列關於密封遺囑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

遺囑人立密封遺囑時，由遺囑人指定二人以上之見證人，向公證人提出

密封遺囑應由遺囑人於遺囑上簽名後，將其密封，於封縫處簽名

密封遺囑之內容，應由本人自寫，不得由他人繕寫

密封遺囑，如不具備密封遺囑所定之方式，而具備自書遺囑之方式者，有自書遺囑之效力


